2024年度零陵区侨联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永州市零陵区归侨侨眷联合会
2025年7月15日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
1.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。区侨联为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（参照公务员管理），设有内设办公室1个。核定编制数为8名，其中全额拨款事业编制8名（参照公务员管理）。2024年底实有干部职工6人，其中在职人员6人。

2.主要职能。依法维护归侨、侨眷的合法权益，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。密切与海外侨胞社团的联系，广泛了解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意见和要求，为党和政府制订侨务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；宣传、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、政策，团结和动员归侨侨眷参加我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；制订全区侨联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，并组织实施；协助和联络海外侨胞来零陵投资兴办实业及各种公益事业，并为侨属企业、侨资企业提供服务。
（二）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区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区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
1、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：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管理财务支出，开展公用经费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，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，确保“三公经费”使用合理合规。
2、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：海外联谊、侨情普查、侨界帮团、侨益维护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工资福利支出91.73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0.55万元，

其中三公经费支出1.65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、公务接待费1.65万元、公务用车费0万元。  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1、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投入情况。2024年初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为13.5万元，全年财政拨款项目资金收入为13.5万元。
2、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。2024年项目实际支出为13.5万元。其中：走访慰问困难归侨侨眷及加强基层侨联组织建设1元，侨情普查0.3万元，海外华侨归侨侨眷联谊0.4万元，维护侨眷合法权益资料及律师顾问费0.22万元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无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    无。
5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    无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我单位财务支出管理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，努力做到公开公平公正。在严格执行财政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，先后制定了《零陵区侨联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零陵区侨联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》、《零陵区侨联会议管理制度》、《零陵区侨联公务接待管理制度》等制度，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，经费预算管理、财务经费管理、资产购置与处置、财务监督，开展公用经费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，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，确保“三公经费”使用合理合规。上述制度规定基本执行到位。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专项资金和公用经费使用没有分开。由于专项资金数额不大，一直没有把专项资金在会计账目中单列，而列入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。同时，由于精准扶贫、文明创建等工作需要一定的工作经费，故挤占了部分专项资金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1、规范账务处理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。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科学设置支出科目，规范财务核算，完整披露相关信息。

2、加强单位内控制度建设，完善相关内部管理制度。按区财政局要求开展内部控制建设工作，通过查找内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《内部控制缺陷清单》；通过清理制度完善各项《内部控制制度》。
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因我单位没有网站，绩效自评结果已按财政要求在财政局相关网站统一公开。

10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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